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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目

1.
 
軍
各
竟
賽
的
經
濟
和
社
合
后
果
及
其
財
世
界
和
平
勻
安
金
投
均
有
害
的
影
啾
項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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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 

2.
 
裁
減
軍
事
預
算
(
項
目

3
2 

) 
: 

(a
) 
裁
軍
寧
波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;

; 

(b
) 
秘
拉
長
的
扳
告
.

) 

8 
美
于
答
署
和

j州
拉
丁
美
洲
茶
、
止
核
武
器
材
(
特
拉
特
洛
午
科
納
)
第
一
芳
;

5 
大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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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7
3
村
淡
的
抗
行
情
況
:
裁
軍
談
判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(
項
目
3
5
)

; 

6 
宣
布

1
9
8
0
年
代
方
第
二
小
裁
平
十
年
:
裁
軍
常
談
委
員
舍
的
抽
(
項
目
3
6
)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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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
止
炭
展
和
制
造
新
型
大
規
模
毀
天
性
武
器
械
科
武
器
新
系
統
:
裁
軍

i糾
妥
員

; 

附
加
改
定
~
>
>
的
大
合
第
3
4
/
7
1
芳
決
淡
的
執
行
情
況
(
項
目

3
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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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﹒
化
字
武
器
和
細
菌
(
生
物
)
武
器
:
裁
罕
淡
判
委
員
舍
的
拔
告
(
項
目

3
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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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(
非
洲
非
核
化
主
言
》
的
抗
行
情
況
:
秘
有
長
的
技
告
(
項
目

3
7)

. 

8.
 
建
立
中
朱
元
核
武
器
巨
(
項
目
3
8
)

。
f
、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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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
立
筒
里
元
核
武
器
巨
:
杖
、
事
長
的
技
告
(
項
目

3
日
)
。

舍
的
扳
告
(
項
目
4
0
)

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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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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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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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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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言
》
的
抗
行
悄
況
:
印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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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沒
委
員
金
的
:
j
[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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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項
目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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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。

1 
2.

 
世
界
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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伙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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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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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伏
的
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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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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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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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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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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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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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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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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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查
大
企
第
十
屆
特
別
金
吹
過
近
的
起
設
和
決
定
的
抗
行
情
況
(
項
目

4
4 

) 
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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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5
次
全
汶

一
般
性
辨
洽

( 
1
0
月

15
日
至

裁
軍
淡
判
委
員
舍
的
技
告
;

(a
) 

裁
軍
管
改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;

(b
) 

3
1
日
)

第
二
屆
寺
f
1
汁
洽
裁
竿
問
題
的
大
金
特
別
舍
淡
的
第
各
工
作
;

(c
) 
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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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別
合
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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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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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1
2
5
段
:

裁
牢
淡
判
委
貝
舍
的
扳
告
;

裁
軍
寧
波
委
員
舍
的
拔
告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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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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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
j

第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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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
別
金
改
各
項
建
波
和
決
定
的
抗
行
情
況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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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4
次
合
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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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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汶

草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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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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劫

(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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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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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日
至

2
5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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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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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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扳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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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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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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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
令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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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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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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扳
告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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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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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扳
告
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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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
武
器
的
一
切
方
面
:
裁
軍
淡
判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;

裁
軍
洞
查
研
究
方
案
:
秘
1
$
長
的
扳
告
;

跟
合
囝
裁
軍
研
究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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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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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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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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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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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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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.
器
以
加
盟
元
核
武
器
因
為

安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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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:
裁
罕
談
判
委
員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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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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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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締
結
一
項
保
証
不
汁
元
核
武
器
因
家
使
用
或
威
跡
使
用
核
武
器
的
囝
障
公
的
:
裁
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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恥
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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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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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目
4
6
)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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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
. 
加
強
元
核
武
器
因
家
的
安
全
:
裁
軍
淡
判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(
項
目

4
7 

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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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
面
初
底
裁
軍
(
項
目

4
8 

) 
: 

)
一
般
性
辯
洽

2
6
次
合
汶

(a
) 
裁
軍
談
判
委
員
舍
的
披
告
;

) 
( 
1
0
月

1
5
日

(b
) 
核
武
器
的
研
究
:
秘
有
長
的
扳
告
:

至
3
1
日
)

(c
) 
M
區
域
裁
軍
的
一
切
方
面
的
研
究
;

(d
) 
申
查
裁
軍
淡
判
委
員
金
的
組
成
:
裁
軍
淡
判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;

(e
) 
美
于
裁
軍
勻
囝
你
安
全
的
美
系
的
研
究
:
秘
有
長
的
扳
告
;

(f
) 
禁
止
友
晨
、
生
戶
、
儲
存
和
使
用
放
射
性
武
器
:
裁
軍
淡
判
委
員
舍
的
扳
告
;

)
申
波

J央
吹
草
案
和
就

3
4
次
合
改

(g
) 
.
建
i!
信
任
的
措
施
:
秘
有
長
的
扳
告
;

(h
) 
不
將
核
武
器
部
署
在
現
元
按
武
器
因
家
的
領
土
上
:
秘
有
長
的
扳
告
;

次
吹
草
案
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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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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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月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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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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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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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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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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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
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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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寧
波
的
回
你
原
子

fît
机
狗
年
度

31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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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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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

以
色
列
的
核
軍
各
:
秘
i
S
長
的
扳
告
(
項
目

4
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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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
歧
爭
危
隆
的
漿
急
措
施
(
項
目

1
2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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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一
般
性
辯
洽
神
州

1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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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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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
《
加
強
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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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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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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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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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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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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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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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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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況
:
秘

45
長
的
扳
告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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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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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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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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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那
固
內
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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